
1 
 

2026 大墩文化中心書法藝術節 

「墨映秋月」中秋書法徵件活動 

一、活動宗旨： 

為落實文化扎根，推展書法教育，培育藝文人才，特以「中秋佳節」為

主題，邀請書法愛好者透過筆墨展現漢字之美，並藉由作品展覽與交流

活動，促進書法藝術的推廣與文化傳承。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三)承辦單位：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以下稱本中心） 

三、參加對象： 

設籍臺中市或就讀臺中市各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對書法藝術有興趣之

學生及民眾均可報名參加。 

四、參加組別：  

(一)國小低、中年級組（一至四年級） 

(二)國小高年級組（五、六年級） 

(三)國中組 

(四)高中職組（含五專前三年在學學生） 

(五)社會組 

五、收件日期： 

自 115 年 7月 28 日起至 8月 11 日止，以寄件日紀錄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六、報名方式： 

請至本中心官網下載並填妥報名送件表（附件），連同作品一併親送或郵寄

至 403524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推廣股收」， 

封面請另註明「大墩文化中心書法藝術節徵件」及「參加組別」。 

七、參加辦法： 

採徵件評選方式，依組別每人以一件為限。 

(一)作品規格：四開白色宣紙（20格或空白皆可)，直約 70公分、橫約

35 公分，採由右至左直書，字體不拘，不需裱褙，並請落款署名。 

(二)參賽作品一律以原件參賽，且未曾公開參賽得獎或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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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寫內容： 

國小中低
年級組、 

國小高年
級組 

限定以下詩作擇一書寫。 

1.《月下獨酌》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2.《望月懷遠》張九齡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3.《山居秋暝》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國中組、 

高中職組 

限定以下詩作擇一書寫。 

1.《秋宵月下有懷》孟浩然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沾濕。驚鵲棲未定，飛螢卷簾入。 

2.《古朗月行》李白 

 仙人垂兩足，桂樹作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與誰餐？ 

3.《八月十五夜玩月》劉禹錫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 

社會組 以「中秋佳節」為主題，內容自選，以不違反公序良俗之
典雅詩詞或聖賢格言為原則。 

八、評審及獎勵： 

(一)評審：由本中心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 

(二)獎勵方式：各組擇優錄取，獎項如未達評審標準者，得從缺。 

獎別／組別 國小至高中職組(共 4組) 社會組 

第一名 
(各組取 1名) 

禮券 800 元乙份、 
獎狀乙幀 

禮券 2,000 元乙份、 
獎狀乙幀 

第二名 
(各組取 1名) 

禮券 600 元乙份、 
獎狀乙幀 

禮券 1,500 元乙份、 
獎狀乙幀 

第三名 
(各組取 1名) 

禮券 400 元乙份、 
獎狀乙幀 

禮券 1,300 元乙份、 
獎狀乙幀 

佳作 
(各組若干名) 

頒發獎狀乙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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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獎名單於 115 年 9月上旬公告於官網，並以紙本信函通知得獎者。 

九、頒獎典禮： 

預訂於 115 年 9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3時在本中心辦理頒獎典禮。 

十、作品展覽： 

所有得獎作品將於 115 年 9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在本中心大廳辦理展覽。 

十一、注意事項： 

(一)每人限送一件作品參賽，且不得為共同創作，發現重複送件者，取

消參賽資格。 

(二)凡送件之作品均不退件，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

並得授權第三方進行任何形式之非營利性使用，不再另予通知或致

酬作者。 

(三)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進行活動攝影，並授權肖像權使用於教育推廣

目的之新聞、公開媒體、影片剪輯、活動宣傳及網站刊登等利用方

式。 

(四)本活動簡章、報名送件表及相關資訊，請逕至本中心網站下載。 

(五)本送件資料將作為參賽至得獎作品展結束期間之聯繫及得獎資料登

錄之用，送件資料、作品不符本簡章規定者，或資料填寫未齊全、

報名送件表未簽名者及書寫潦草以致無法辨識者，不予審查。 

(六)參賽作品請自行包裝安全，若因郵寄或運送過程所遭致之毀損或損

失，由作者自行負責。 

(七)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取消參賽資格；若為已獲獎者，則取消獲獎

資格及獎項，並收回獎勵(獎金、獎狀、紀念品等)該作者並應自負

法律責任。 

1.抄襲或臨摹他人作品，涉及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者。 

2.以電腦合成、輸出之作品。 

3.作品由他人代筆。 

4.作品曾參與國內、外任何公開競賽(含本中心歷年比賽)並獲獎者。 

(八)凡送件參賽者於報名送件表上簽名後，即視為同意並遵循本簡章各

項規定。 

十二、本簡章若有未臻完善事項，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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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26 大墩文化中心書法藝術節–「墨映秋月」中秋書法徵件活動 

報名送件表 

本表將作為參賽聯繫及得獎資料登錄之用，請以正楷完整填寫，並連同作品一併繳交。 

姓 名  編 號 (免填) 

身 份 證 字 號 
(國小至高中職組免填) 

參 賽 組 別 

115 學年度 

□ 國小低、中年級組 

□ 國小高年級組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 社會組 

性 別 □ 男  □ 女 

出 生 日 期 
(核對年級使用) 

     年 月 日 

就 讀 學 校 

(社會組免填) 
年 級 
115 學年度 

(社會組免填) 

戶 籍 地 址 
□□□-□□□(請填六碼郵遞區號) 

通 訊 地 址 
(寄送通知使用) 

□□□-□□□(請填六碼郵遞區號) (同戶籍地址者免填) 

聯 絡 電 話 住宅：       手機：
(國小至高中職組請填家長手機)

 

E - m a i l  

※本人同意遵守「2026 大墩文化中心書法藝術節–墨映秋月中秋書法徵件 

活動」徵件簡章規定，如有不符者，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參賽者簽名：                    (未簽章者不予受理)                     

法定代理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未簽章者不予受理 

社會組免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